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物理學系暨光電科技研究所教師專題研究費補助 

申請表暨經費預算表 

壹、 申請表 

申請人姓名  

申請資格 

□最近三年內未主持建教合作計畫者。(需另附研究計畫書) 

□最近一次教師評鑑未通過或有條件通過者。 

□每五年可申請系上經費五萬元購置電腦、螢幕、印表機。 

簽    章 

 

 

(詳細說明，請見本系(所)專題研究費補助辦法) 

貳、 經費預算表 

【總預算】 

 

 

 

 

【業務費申請項目明細表】(欄位不足者，請自行新增) 

項目名稱 說    明 單位 數量 單價(元) 小計(元)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共          計  

專題研究經費 

項目 經費額度(元) 

業務費  

設備費  

總       計  



 

【設備費申請項目明細表】(欄位不足者，請自行新增) 

項目名稱 說    明 單位 數量 
單     價 

新臺幣(元) 

小     計 

新臺幣(元)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共          計  

 

參、 審查結果(本欄教師勿填) 

本申請案依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研究發展委員會 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第      次會議決議辦

理，審查結果如上表列中「預算分配結果」說明。 

系主任暨所長簽章： 


